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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做好新晟期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品牌视

觉管理规范设计项目，打造全新的企业形象，促进企业长远

发展，公司拟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品牌视觉管理规范设计工

作。现面向社会采购品牌设计服务，内容如下：

一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公司更名及 logo 设计。要求选用变更的企业名

称及 logo 不与在先企业名称及 logo 冲突，不与在先注册商

标冲突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可通过工商变更登记；同时与

本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相一致，体现公司企业愿景、核心价值

观，体现期货行业特色。

（二）新办公场所相关品牌标志标准样式设计规范督

导。包括且不限于指导大堂 LOGO 墙、大堂导示指引牌、玻

璃防撞条、办公室门牌、禁令指示牌、企业文化墙、办公室

公告栏、中文品牌名称规范及网格制图、英文品牌名称规范

及网格制图、员工名片、办公用品等标准样式设计规范。

二、投标条件

（一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合法有效的法人营业执

照；

（二）具有与本项目相适应的服务范围和能力，经营范

围应涵盖创意设计项目等相关内容，具备 1 年以上类似项目

服务经验；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从事品牌设计工作 5 年以上；团队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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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成员应具有类似项目服务案例，承诺从事本项目的人数不

少于 2 人；

（四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近 1 年内无仲裁或诉讼

介入情况，没有被有关部门明文规定市场禁入，在国家企业

信用系统无不良记录。

*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以及任何形式的转包、分包。

三、遴选原则

请符合条件的单位递交报价单及编制方案等材料。投标

截止后，公司将进行资格审核，再组织审核合格的服务机构

进行综合评选。

（一）资格审查

公司将对服务机构提交的资料进行资格审查，筛选出符

合投标资格的服务机构。

（二）综合评选

由公司评选，采取综合评分法，评标评委对投标单位进

行逐一评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其余评委评分

之和平均值为该投标机构的最终评分。依分数高低确定中标

机构，评分相同时，取报价低的投标机构。中标报价在合同

履行过程中不得更改，并作为评审依据。

四、投标事项

（一）投标时间及方式

即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下午 3:00。本项目可现场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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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标书或邮寄（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保利

世界贸易中心 C 座东塔 8 楼 803 房）方式，投标标书必须在

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地点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材料一式两份，

正本和副本各壹份。 盖章密封。

（二）材料包括：

1. 营业执照、行业执业资格许可证复印件；近一年来

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近三年以来在经

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原件；提供法定代表人

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

印件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若为法定代表人作为投标代

表参加投标，则只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

份证复印件）。

2.本单位基本情况（含单位简介、三个以上原创品牌设

计案例等）；

3.报价明细表；

4.品牌设计方案或设计思路（含服务团队总牵头人姓

名、学历、职务职称；服务团队成员名单及学历、职务职称；

各团队成员各自负责内容等）。

投标人可根据需要提供其它相关辅证材料。

注：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，如未按要求提交，将作

无效投标处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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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部，联系电话：020-89203909/020-89203905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公司承诺，将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对待所有参加

邀标中介机构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进行评选工作。

（二）评选结果发布。中选结果将在评选结束后通过公

司门户网站公布，同时向中标机构发出中标通知书。

（三）在项目评选期间以及项目工作开展期间，如果公

司发现参加投标的机构存在申报材料与公告要求不符、弄假

作虚、或存在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等情形，公司有权取

消中介机构的投标资格或单方面无条件解除合同，一切责任

由投标机构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本项目比选不收取任何保证金。投标机构参加本

次比选所发生的费用自行承担。

（五）未尽事宜，以公司书面通知或电话告知为准；本

公告的解释权归新晟期货有限公司。

新晟期货有限公司

2021 年 9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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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投标企业廉洁承诺书

采购必须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原

则，在参与贵司采购活动时，我代表_________________

（企业名称）并以本企业名义向新晟期货有限公司承诺：

1.本企业不会向贵司员工行贿；

2.贵司员工如有受贿行为或索贿言行，本企业会如实向

贵司监察审计部告知；

3.如有知情不报或谎报情况，贵司有权取消本企业投标

资格，或可终止本企业继续参与项目；

4.本企业或下属员工存在行贿的，将丧失进入贵司采购

活动的资格。

承诺人签名： 职务：

承诺单位盖章： 日期：

投标项目：


